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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
號21樓

承辦人：許育誠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47

傳真：(02)29681971

電子信箱：AI0913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蘆洲區鷺江國民小學(新北市國小英語輔導團)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0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國字第108191827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) 下

載檔案，共有1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9RHH4C）

主旨：檢送新北市108年度「戲劇融入英語教學工作坊」實施計

畫，請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局為鼓勵本市英語教師於教學時融入聲音、表情、肢體

語言等戲劇元素，進而提升學生英語學習興趣，委請本市

英語教學資源中心及國小英語輔導團協助辦理旨案計畫，

依參與對象分別規劃戲劇演出及工作坊研習課程，先予敘

明。

二、辦理場次及日期：

(一)第一場:108年11月26日(星期二)，地點為鄧公國小。

(二)第二場:108年11月28日(星期四)，地點為北新國小。

(三)第三場:108年11月29日(星期五)，地點為新泰國小。

(四)前述音樂劇時間為當日上午10時30分至11時30分，工作

坊則為當日下午1時至4時，餘詳旨揭計畫內容。

三、參加對象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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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戲劇觀賞：

１、協辦學校及其所在行政區（淡水分區、文山分區、新

莊分區）之高中、國中、國小五~六年級學生及其帶隊

教師共300人。

２、本市所屬公立國小英語教師(含正式、代理及代課)，

欲參加當日下午工作坊之教師務必參與。

３、本市英速魔法學院及雙語實驗課程學校所屬之外籍英

語教師。

(二)戲劇工作坊：

１、本市所屬公立國小英語教師(含正式、代理及代課)，

共80人。

２、本市英速魔法學院及雙語實驗課程學校所屬之外籍英

語教師。

四、報名方式：

(一)欲參與戲劇觀賞之學生需以班級為單位，填妥旨揭計畫

附件報名表，核章後依所屬區別傳真至協辦學校（鄧公

國小、北新國小及新泰國小），以報名之先後順序錄取

之，戲劇演出每場次錄取300人，額滿為止，傳真後請電

繫協辦學校確認是否報名成功。

(二)欲參與戲劇工作坊研習之英語教師請逕上本市校務行政

系統報名;本市外籍英語教師請填妥旨揭計畫報名表，核

章後傳真至協辦學校，並請協助外師於傳真後電繫承辦

學校確認是否報名成功，以報名之先後順序錄取80人，

額滿為止；惟參與工作坊之教師務必參與音樂劇觀賞。

(三)本局同意承辦及協辦單位工作人員、帶隊教師及參與工

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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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坊研習之教師以公假派代方式出席，參與戲劇工作坊

之教師全程參與者方核予研習時數4小時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立國小(除 新北市淡水區淡海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林口區東湖國民小學

外)、淡水區國民中學、文山區國民中學、新莊區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竹圍高級

中學、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安康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石碇高級中

學、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、

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

副本：新北市蘆洲區鷺江國民小學(新北市國小英語輔導團)(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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